
臺北市政府 90.11.01. 府訴字第九０一七二八五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停發及溢領身心障礙者津貼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六月五日北市社三

字第九０二四三０九四００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檢具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表、切結書、身心障礙者手

冊影本、戶籍謄本、郵政存簿儲金儲金簿影本等向本市信義區公所社會課提出身心障礙者津

貼申請，並經信義區公所核定自八十九年四月起按月補助新臺幣五千元，且於九十年一月改

核為新臺幣四千元。而依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須知第五點規定：「身心障礙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本人或家屬應主動向區公所申報，並自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本津貼；如有

溢領者，應即繳回。......　出境（臺灣地區）逾六個月未入境者......」故為確實執行此

福利項目並保障本市市民之權益，原處分機關乃定期行文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索取

出境半年仍未入境之身心障礙市民之名單。經與入出境管理局查核結果，訴願人於八十九年

七月十九日出境逾六個月未入境，身心障礙者津貼應於九十年二月停發，而原處分機關於九

十年五月始停發訴願人津貼，遂以九十年六月五日北市社三字第九０二四三０九四００號函

通知訴願人自九十年二月起停發系爭津貼，且追繳其溢領款計新臺幣一二、０００元。訴願

人不服，於九十年六月十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須知第五點規定：「身心障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本

　　人或家屬應主動向區公所申報，並自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本津貼；如有溢領者，應即

　　繳回。......　出境（臺灣地區）逾六個月未入境者。......」第六點規定：「主管機

　　關得隨時抽查身心障礙者有關資料，其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本津貼或為虛偽之

　　證明、報告、陳述者，主管機關得停發或追回。......」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七月份出境去大陸探親，本擬於九十年一月份返回臺灣，奈因身體虛

　　弱得了重感冒不能返臺。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出境後（臺灣地區）逾六個月未入境之事實，有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

　　理局九十年五月二十日境資茹字第０二三五０四號函所附九十年三月三十日止出境半年



　　仍未入境之身心障礙市民資料影本附卷可稽，且訴願人亦自承因病未能如期返國，是原

　　處分應屬有據。從而本件訴願人既經原處分機關查明出境逾六個月仍未入境，且訴願人

　　亦已簽有切結書，表明遵守並符合相關規定，則原處分機關以九十年六月五日北市社三

　　字第九０二四三０九四００號函，自九十年二月起停發訴願人身心障礙者津貼，並追繳

　　其溢領款，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一　　月　 一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